
附件:

黄山市农村客运服务质量监督考核方案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村道路客运经营行为，提升农村道路

客运服务质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道

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及《农村道路客运运营服务

指南（试行）》，特制定本考核方案。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黄山市行政区域内所有在营农

村客运车辆。所称农村客运是指县级行政区域内或者毗邻县

间，起讫地至少有一端在乡村且主要服务农村居民的旅客运

输活动，服务方式包括班车客运（含公交化运营）、区域经

营和预约响应等。

第三条 本办法由各县（区）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具

体实施，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督促指导、抽查核查。

第二章 考核认定

第四条 农村客运服务质量考核实行单车考核制。单车

考核等级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差四个等级。

第五条 农村客运服务质量单车考核实行记分制，基准

分总分为 100 分，其中运营安全指标为 30 分、经营行为指标

30 分、服务质量指标 20 分、行政处理指标 20 分。具体计分



标准见《黄山市农村客运服务质量监督考核计分标准》（详

见附件）。

第六条 农村客运服务质量单车考核，由县（区）交通

运输局按照以下标准进行评定：

（一）考核周期内未发生造成人员伤、亡的生产安全事

故，也未发生恶性服务质量事件，考核总分不低于 90 分（含

90 分），考核等级为优秀等级。

（二）考核周期内未发生亡人生产安全事故，也未发生

恶性服务质量事件，考核总分在 80 分（含 80 分）-90 分之

间的，考核等级为良好。

（三）考核周期内未发生主责以上亡人生产安全事故，

也未发生恶性服务质量事件，考核总分在 60 分（含 60 分）

-80 分之间的，考核等级为合格。

（四）单车考核周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核等级为

差等级：

1.发生一般事故等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2.发生恶性服务质量事件；

3.考核总分低于 50 分或连续两个周期均为合格等级的。

（五）恶性服务质量事件是指由于农村客运企业（车辆）

原因，对旅客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或重大财产损失，或在社会

造成恶劣影响，而受到市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通报批评

的服务质量事件。

第七条 农村客运服务质量单车考核评定时间于次年 3

月启动。各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建立考核评定档案，



在 6 月底前将上一年度考核合格评定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

（公示为线上、线下双公示，公示时间不低于 10 天），书

面上报市交通运输局备案，市交通运输局应以不低于 10%比

例予以抽查。对公示期间有异议或经市交通运输局抽查发现

问题的，县（区）交通运输局应在 10 日内予以复核并告知

复核结果。

第三章 奖惩举措

第八条 市、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综合运用资金

奖补、农村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申报、行政许可等多种手段

对不同考核等级车辆落实精准奖惩举措。

第九条 市级统筹资金每年对每台农村客运车辆奖补基

数为 2000 元。鼓励县(区）同步运用县级统筹资金，共同予

以奖补（以下简称市、县额外奖补资金）。

第十条 对农村客运服务质量单车考核等级为优秀的车

辆，享受以下激励措施：

1.100%给予市级考核奖补资金。

2.客运线路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班线客运经营期限的，

优先予以许可。

3.对连续 2 年评为优秀等级的车辆驾驶员，县（区）执

行公交化改造对车辆进行收购的，相关驾驶员优先予以考虑

转聘为公交驾驶员。

第十一条 对农村客运服务质量单车考核等级为良好的

车辆，享受以下激励措施：

1.按 80%的系数给予市级考核奖补资金。



2.对连续 2 年评为良好等级以上的客运车辆，客运线路

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班线客运经营期限的，优先予以许可。

3.对连续 3 年评为良好等级以上的车辆驾驶员，县（区）

执行公交化改造对车辆进行收购的，相关驾驶员优先予以考

虑转聘为公交驾驶员。

第十二条 对农村客运服务质量单车考核等级为合格的

车辆，实施以下措施：

1.按 60%的系数给予市级考核奖补资金。

2.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督促、指导相关车辆规范

经营行为，提升服务质量，对考评中存在的各项问题予以针

对性整改。

第十三条 对农村客运服务质量单车考核等级为差的车

辆，实施以下措施：

1.不予分配年度市级考核奖补资金。

2.对连续两年考评等级均为差的车辆，在客运线路经营

期限到期后，不予延续许可。

3.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督促、指导相关车辆规范

经营行为，提升服务质量，对考评中中存在的各项问题予以

针对性整改。

第十四条 市、县额外奖补资金分配工作于每年 10 月底

前完成。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市、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建立联合

监管机制，根据部门职能严格执行抄告制度，将周期内涉及

农村客运车辆日常检查、违法违规、服务质量投诉等情况抄

告相关责任单位。责任单位应做好梳理、登记工作。

第十六条 各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实

际，进一步细化辖区内农村客运服务质量考核方案。

第十七条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本方案解释。

第十八条 本方案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黄山市农村客运服务质量监督考核计分标准

考核项

目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标准

分

扣/加分

情况
评分 备注

运营安全

（30 分）

1.安全驾驶

超速行为：单次超速报警时长在 1-3 分钟范围内的，每次扣 2分；单

次超速报警时长 3分钟以上，每次扣 5分；扣完为止。

疲劳驾驶：单次疲劳驾驶报警时长在 5-20 分钟范围内的，每次扣 2分；

单次疲劳驾驶报警时长 20 分钟以上的，每次扣 5分；扣完为止。

15

2.动态监控设

备安装

安装使用符合标准的车辆卫星监控设备，未安装使用或经核实存在屏

蔽车载监控设备信号、伪造、篡改、删除车辆动态监控数据行为的，

扣 5分。

5

3.承运人责任

险
车辆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足额投保承运人责任险，未足额投保扣 5分。 5

4.车辆技术状

况
车辆未按规定落实车辆安全例检，每核实一起扣 0.5 分，扣完为止。 5



运营行为

（30 分）
1.运营天数

车辆运营天数全年占比低于 95%的，每减少 1%，扣 0.5 分（不足 1%部

分按 1%计算），扣完为止。
30

服务质量

（20 分）

1.车容车貌

车身显著位置标注企业名称、核定载客人数、服务监督电话等，在车

厢内醒目位置公示驾驶员姓名和从业资格证号、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

话、票价和里程表等信息。有一项不符合要求扣 1分，扣完为止。

5

2.投诉举报
单车当年次经查证属实的服务质量投诉每一件（次）扣 5分，扣完为

止。
15

行政处理

（20 分）

1.行政处罚
单车当年次经核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收到行政处罚每一起（次）扣 5

分，扣完为止。
10

2.主管部门约

谈、通报
单车当年次被主管约谈、通报每一起（次）扣 2分，扣完为止。 10

加分项

支持客货邮发

展
车辆拓展“客货邮合作”业务且稳定运营 6个月以上 3

荣誉称号及政

府指令性运输

完成情况

因优质服务、见义勇为等行为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称号、获得市级以上

表彰或主流媒体宣传的，每次加 3分；圆满完成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交通主管部门或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指令性应急运输任务的，每次加 2

分。

5


